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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

松国资委〔2024〕1 号

关于公布张剑凯同志职务的通知

各区管国有企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

资产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经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

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：

张剑凯任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

理。

特此通知

上海市松江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4 年 1 月 10 日

上海市松江区国资委办公室 2024 年 1月 10 日印发


